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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会计集中核算的

改革实践
傅彩莲

为规范支出管理， 加强财政对支

出预算执行全过程的监督， 也为最终

实现国库集中支付制度创造条件，浙

江省在总结金华市 、 嘉兴市两地集中

核算的试点经验的基础上， 筹备成立

“省级机 关会计核算中心”， 2001年分

两批将省级行政机关经费纳入集中核

算。省级机关的改革实践， 为在全省推

行会计集中核算制度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一）设立机构， 配备人员

根据省委省政府的决定， 经省编

办批准，浙江省省级机关会计核算中

心定为正处级事业单位，依照公务员

制度由省财政厅代为管理，编制为50

人。会计核算中心采取 “服务大厅”

的形式设置柜台受理结报， 分设综合

管理、 前台受理、 后台核算三个部

门， 其中后台按单位归类分组核算。

（二）设计制度，建立规章

省级行政单位实行集中核算， 牵

涉到部门利益， 财政厅作为实际操作

的执行机构， 怎样才能化解矛盾， 成

为主动调节矛盾的枢纽， 实现公正、

公平、 规范 、 透明的管理目标， 制

度的设计是个关键。在进行多方面调

查研究 、 向省级部门征求意见的基础

上，我们提出在管理体制上奉行 “三

个不变” 的原则： 一是预算管理体制

不变， 年度经费预算仍由各单位编

报， 财政审核后批复给单位包干使

用；二是单位的理财机制不变，资金

的使用权和审批权仍在各单位；三是

会计主体法律责任不变，单位的各项

收支仍由单位审批并承担相应的会计

法律责任。这一原则解除了进核算中

心单位的思想顾虑， 因而为进 “中

心” 集中核算单位的顺利交接和平稳

过渡创造了有利条件。另外，实行集

中统一核算，单位的所有资金进核算

中心的 “笼子”，需 要建 立、 健全

核算中心的操作规程、 管理制度、内

部规章，以保障 “中心” 能提供优

质、高效的服务，满足各单位在财务收

支、会计核算、 信息反馈等各方面的

要求。因此，在省级机关会计核算中

心正式运作之前， 我们先后制定了

《 会 计 集 中 核 算 工作 实 施 细则》、

《 会 计集 中 核 算 单 位 会 计 移 交 办

法》、《 会计集中核算单位报账员工

作规则》、《会计集中核算转账支票

领用管理办法》 以及会计核算中心内

部管理规定。规章制度先行，使得省

级行政机关和核算中心的配合工作有

章可循，有条不紊，有力地保证了核

算中心的工作质量， 保证了核算中心

如期正常运行。

（三）清理账户， 会计移交

清理账户是实行集中核算的前提

工作。对各单位在银行开设的机关经

费账户 （包括行政经费、事业费、预

算外资金等账户）进行清理并一律取

消。纳入集中核算的各单位，原银行

账户自纳入核算中心之日起冻结， 在

规定的过渡期限内将结存的资金划入

统一账户， 再按照规定办理销户手

续，由会计核算中心在商业银行 （经

招标确定）开设统一账户。对主管部

门下属单位的转拨经费，实行部门预

算的单位，由国库或财政专户直接拨

付，未实行部门预算的单位，允许开

设一个经费转拨户， 但不允许发生任

何其他支出。

会计移交是纳入集中核算工作的

首要环节。我们专门制定了会计移交

办法，规定了进核算中心单位的结账

期限、 结账要求、 清理核对以及移交

的书面说明材料，由财政厅各分管的

处室监督会计移交工作，并规定各单

位必须对移交的会计账册、 凭证、 报

表等会计档案资料的完整性、 真实性

负责， 保证会计工作连续性。

（四）明确职责，搞好服务

根据现阶段的改革要求， 省级机
关会计核算中心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

面的工作，尽心尽职地搞好服务。

1.办理资金结算。由核算中心统

一办理各单位的现金、 转账、 汇兑等

资金结算和经费的拨入、 支出、 往来

款项的收 付等事务， 并按 “三个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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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 原则建立单位报账员、 财务审批

人及备用金管理等制度。

2.统一发放工资。核算中心对纳

入集中核算单位的在职人员工资实行

统一发放。省财政厅与省人事厅密切

配合，通过向银行公开招标确定省建

设银行为办理统发工资的承办单位。

核算中心为每一位干部职工在银行建

立一个工资账户， 每月向银行提供发

放清册，由银行直接将工资计入工资

账户。

3.进行会计核算。进核算中心的

单位不再设会计核算岗位，由核算中

心负责审核各单位的原始凭证，办理

资金结算，填制记账凭证，登记会计

账簿，编制会计报表。核算中心按月

向各单位提交执行情况， 及时反馈会

计信息， 并报送有关部门。

4.管理会计档案。各单位进入核

算中心以前年度的会计档案资料仍由

原单位保管，自进入核算中心之年度

开始， 移交由核算中心统一保管、 编

目、立卷、归档，便于查账、审核、

利用和管理。

建立省级机关会计核算中心， 对

机 关经费 实行 “集中管理， 统一开

户， 分户核算”， 是财政对行政经费

管理方式的创新，是从分散支付向国

库集中支付过渡的突破口。从2001年

上半年的运行情况看， 已经取得了初

步的成效：

（一）严格预算执行管理， 增强

了预算约束力。会计集中核算是财政

严格行政单位预算执行管理的最直

接、最有效的手段。集中核算制度要求

单位正常经费按年度预算编制分月用

款计划， 专项经费按一定的程序和规

定的预算项目， 由业务处室根据支出

进度向国库处申请拨款， 国库处直接

将款项拨 入核算中心统一 开设的账

户， 由核算中心根据各业务处室提供

的具体预算细项控制单位用款，按规

定用途列报单位支出。财政部门因此

实现了对行政单位预算执行全过程的

管理，使单位的正常经费、专项经费以

及各专项之间不再互相挤占、 挪用，从

而保证单位决算支出与年度预算基本

一致， 增强了预算约束力。

（二）规范了收支管理， 强化了财

政监督。实行会计集中核算后， 各单

位的所有资金都通过统 一的账户 进

出，提高了单位财务收支的透明度，

堵塞了挪用、 乱支漏洞。在受理结报

过程中，对不符合规定的收支和凭证

不予受理，或要求单位纠正、 补办手

续等，用制度规范管理，使财政部门

的监督由事后转变为事前、 事中、 事

后并举。各单位遵守财经纪律的意识

明显加强，许多单位主动咨询有关支

出的合理性、 合法性，以及具体会计

事项的审 批权限 和办理程序， 超标

准、 不合理的开支减少了，白条子入

账现象基本消除了。

（三） 加强了会计基础工作， 提高

了会计信息质量。省级会计核算中心

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事业单位，由财政

厅代管， 使会计人员的人事权、 考核权

及业绩评定权等从原单位分离出来，

改变了原分散核算时会计人员 “站得

住的顶不住，顶得住的站不住” 的状

况，保障了会计人员能相对独立地依

法行使《会计法》赋予的职权，敢于对

会计资料的真实性、 合法性、 准确性和

完整性负责。不仅提高了会计信息质

量，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节约了行

政成本。

（四 ） 缩小 了 单 位间的 收 入差

距，规范了个人收入分配。实行集中

核算后， 取消了机关的预算内 外账

户，对机关的所有预算内外收支进行

审核和监控，大部分单位已将工资外

的 奖金、 福利纳入 “中心” 发放，

增加了透明度，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

单位乱发钱物的行为。并且，实行集

中核算，使财政有可能通过一定的调

控手段， 解决部分单位之间苦乐不

均、分配不公和干部职工收入差距过

大的问题，使个人收入分配逐步趋于

规范。

（五 ）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加

强了廉政监督。实行会计集中核算，

资金的使用和核算相分离，取消了单

位多头开户，从源头上制止了财政性

资金的乱支滥用。 资金一次拨付到

位，不再经过层层划转， 杜绝了单位

擅自改变资金用途以及贪污 、 截留、

挪用等现象，提高了资金使用效益。

省级机关会计核算，犹如一道坚固的

防线，有效地预防和阻止了单位财务

收支中各种违法违纪的行为，从源头

上制止了腐败发生的可能， 加强了廉

政监督，促进了省级部门依法行政，

也为建立公开、 高效、廉洁、 务实的

财政管理机制积累 了宝贵的经验。

（作者单位： 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金华市于 1 999 年 9 月建立会计核算中心以来，目前市直全部行政

单位及部分无经营性收支的事业单位共 94 家纳入市本级会计核算中心，并在

公安系统成立 了分中心。至 200 1 年 6 月底止，共接待外地来此考察学习人员

400 多批 2500 余人次。 贾红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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